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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實作課程實施要點     
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9 日科務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

為整合所學知識，強化學生實務能力並培養問題解決與創新思維，作為課程規劃與執行依據，

特訂定本科專題實作課程實施要點。 

第 二 條 

為落實「理論與實務結合」之教育理念，本科學生須於畢業前完成「老人專題實作」課程，

指導時數每週至少 2 小時以上，提交具體成果並通過評核（評核標準另訂之），始得取得學

分。 

第 三 條 

專題實作課程安排於五年級下學期進行，採分組進行。每組學生人數依當學年班級人數實際

狀況規範之，於五年級上學期第 8週公告。 

第 四 條 

各組學生應依自身興趣並參考教師專長，自行邀請本科專業教師擔任指導老師，並確定專題

題目。且須於五年級上學期第 12 週前填寫「專題製作課程指導同意書」，經指導老師與科主

任簽核後提交科辦公室存查。 

第 五 條 

教學計畫於五年級下學期開學前二週公告，並得因應學期進度與活動需要召開課程小組會議

彈性調整。 

第 六 條 

專題實作方向分為「產品類」與「研究類」： 

1. 產品類：著重於具創新與可行性的技術或系統原型開發。 

2. 研究類：基於文獻回顧，提出新穎的研究發現或觀點。 

第 七 條 

於畢業成果發表會進行口頭報告，時間、地點與評審規範由課程規劃委員會訂定。為確保評

審公平性，指導教師不得擔任評審委員。 

第 八 條 

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